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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電影《親愛的醫生》���
開場不久的劇情…⋯	 



適度醫療	  
(appropriate care)	 

•  優質、便捷、可承受的 
(Naylor, 1998) 

•  條件允許下療效最好、安全無傷害(或傷害
最小)、痛苦小或無痛苦、便捷、經濟可承
受性、既不過度亦非不及 

(杜治政, 2005)	 



適度醫療	 

適度搶救還是適度紓緩？	 
	 

·• 善終與急救：祝福還是咀咒？	 

– 中國人常說「壽終正寢」，西方人則說「好死
(good death)」。	 

·• 社會與醫護人員避談死亡	 

– 死亡=醫療的失敗？	 

– 難以啟齒的壞消息	 



過度醫療 
 (excessive medical care/ overtreatment)	 

·• 臨床上，多因素引起的過度運用超出疾病
診療根本需求的診療手段的過程。	 

(張忠魯，2003)	 

·• 死亡是不可避免的？！	 

– 當病情危及生命，有多少把握能逆轉或有機會
逆轉病人的病情呢？	 



合理的證據	 

當病人正面對著：	 

·• 預後<	 6個月	 

·• 難以控制的症狀	 

·• 瀕死狀態	 

·• …⋯…⋯	 

我們還要治病、救命嗎？	 
Cited from http://anesthesia-resident.blogspot.com/
2012/01/procalcitoninwhat-tells-us.html 



適度醫療的臨床決策	 

·• 尊重及維護生命的神聖性是所有醫療人員
其專業倫理應當的臨床實踐，積極的「關
懷」為病人帶來人性化的照顧。	 

(許凰珠, 2012)	 

·• 醫療科技進步，無所不用其極地「搶救」，
延長「必然死亡」的過程，是「積極的關
懷」嗎？	 

要在兩個同等不理想的替代方法中作出決擇 
 = 倫理決策！



適度醫療的臨床決策	 

(Connolly, Beattie, Walker & Dancy, 2012)



適度醫療的臨床決策	 

·• 臨床倫理決策模式的應用	 
	 

– 團隊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倫理判斷的決定	 

	 

– 涉及：價值觀(包括個人、文化、專業及社會)、
倫理理論、機構及組織政策、法律規範等多方
面因素影響	 

	 

– 運用倫理決策模式，可協助理性週全的思考，
作出適當的判斷及決定	 



不計一切代價去延長病人的死亡時間並
增加痛苦，是「殘酷的仁慈」！	 

「到了 XX急診室就等於進了鬼門關，從那天晚上在急救(心律不整)電擊，

轉加護病房後，手腳綁住插管約一週後，即進入昏睡狀態，其間醫師還

不斷告知有改善，約七八週後就因全身功能衰退，還要洗腎但失敗。就

在我帶花給媽媽母親節的次日傍晚離開了我。XX是一級教學醫院，仍

有不少醫療疏失，我們病人家屬也只有仰賴醫事人員不忍苛責。視病猶

親在醫事人員大概很難，	  視若無睹，	  聽而不聞，視人命如草芥、芻狗，

動心忍性，習以為常，尤其在商業營利社會，	  悲夫痛哉。」 

	  	  	  	  	  	  	  	  讀完他的抱怨與悲歎，我也嘆了一口氣。我思考：到底是誰的責任？

病人能否有尊嚴的走？台灣人如何面對死亡？這些問題似乎都要深一

步了解。目前社會上仍有許多人一味要急救，認為「若急救，就有存活

的機會，為何要放棄呢？」也就是說，他們願意不計一切代價去延長病

人死亡的時間，這究竟是殘酷或仁慈？醫師是為病人的最大利益做考量，

或是為家屬利益做考量？ 
	  



無效醫療 
(medical futility)	 

·• 生理上：在實質性(非單憑印象或臨床經驗
下)的證據支持下，所提供的治療無法為病
人帶來特定的醫療效果，例如:症狀控制或
延長生命。	 

·• 性質上：由病人或其家屬看來，治療縱然
有幫助，但所涉及的好處或益處亦會其風
險不成比例；或治療是濫用資源；或是違
反醫療倫理規範的。	 

(Mohammed & Peter, 2009; 許凰珠, 2012)	 



適度醫療的倫理困境	 
•  何謂行善與不傷害？ 

 在我們的醫療體制內沒有清晰標準界定臨床醫療決策中何
謂「無效」。 

(Fuchs, 2011) 

•  病人的醫療權利： 
 	 當醫療成為了商品，造就藥品、檢查、治療等醫療資
源，越多越好？ 

•  法律上舉證責任倒置： 
 多做檢查，留下記錄，預防被告。 

(黃靖萱、謝明玲，2011)  
•  防禦性醫療(defensive medicine)： 

 因應診療過程中的避險心理而出現的醫療行為。 
(翟利平、盧振和，2005) 



符合倫理辯護的適度醫療	 

•  充分的溝通與知情同意 
–  醫護小組與病人及家屬協議「明確的治療目的及終結點」，商

討為病人試行有時限的維生治療。如無效，應撤除。 
 

•  避免不必要的期望 
–  制定合理可行的治療標準與指引(尤其重症醫學科) 
–  推動重症末期DNR (do not rescue) 

•  積極推廣紓緩服務及生死教育 
–  發展臨終紓緩服務，爭取預立醫療指示(advanced directives)立法 
–  主動持續進修，提昇醫療質量 
–  專科知識與技能、實證為本的臨床實踐 
–  明確不惜代價延長生命，並不是醫療的目的 
–  倫理決策及反思	 



符合倫理辯護的適度醫療	 
解決方案 

 
 
倫理考量	 

不遵照患者DNR，
繼續搶救到底	 

遵照患者DNR，
拒絕搶救	 

遵照患者DNR，
提供紓緩治療	 

行 善 原 則	 不符合	 不符合	 符合	 

不 傷 害 原 則	 不符合	 符合	 符合	 

自 主 原 則	 不符合	 符合	 符合	 

效 益 原 則	 不符合	 符合	 符合	 



亞里士多德的德行論	 

•  德，是在「過」與「不及」兩種極端的中
庸，一種合適的態度 
(Virtue as lying in a mean, the correct balance) 
 

•  德行，不是絶對的法則，而是審時度勢後
的慎思行動	 (practical wisdom) 

•  That’s why it is so hard to be good; for it is 
always hard to find the mean in anything. 



 
 謝謝各位的聆聽和指

導! 
 

 	 

嗚謝: Grace & Milly	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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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心衰病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	 

(Connolly, Beattie, Walker & Dancy, 2012)



澳門的法律	 

•  刑法	 271條：	 

 醫生在他人生命有危險、或身體完整性有嚴
重危險之情況下，拒絕提供其職業上之幫
助，而該危險係無他法排除者，處最高五
年徒刑。	 

•  民法479條：	 

 基於法律或法律行為，有義務為一行為而不
為時，單純不作為在符合其他法定要件下
即產生彌補損害之義務。	 

	 （不作為：應為能為而不為）	 


